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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 函
地址：33001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
承辦人：約僱助理 黃秀鈺
電話：3194510#5003
電子信箱：10013283@mail.tycg.gov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政府教育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4月7日
發文字號：府體全字第1140085669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四

主旨：轉知中華帕拉林匹克總會辦理「114年全國帕拉3對3輪椅

籃球推廣賽」及「114年全國會長盃帕拉輪椅籃球錦標賽

暨國家代表隊選拔賽」活動，請轉知所屬踴躍參與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114年3月31日臺教授體字第1140009909號函辦

理。

二、本案相關資訊如下：

(一)114年全國帕拉3對3輪椅籃球推廣賽

１、辦理時間：114年5月3日（星期六）上午9時至下午6

時。

２、辦理地點：香堤大道廣場（台北市信義區松智路松

仁、 松壽、松高路段之間信義區新光三越A9-A11之

間）。

３、報名資格：凡中華民國國民年滿十五足歲，持有身心

障礙證明或分級中心取得分級證者均可組隊報名參

加，報名時球員不得重複報名，重複報名者須於抽籤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5

12114003031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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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■■■■■■無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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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議(114年4月18日)前決定球員歸屬。

４、報名方式與截止日期：一律採用網路報名，114年4月

13日截止。

５、報名網址：https://www.beclass.com

/rid=294fed167dcd8e6b23b0

(二)114年全國會長盃帕拉輪椅籃球錦標賽暨國家代表隊選

拔 賽

１、辦理時間：114年5月4日（星期日）上午9時。

２、辦理地點：中國文化大學大孝館（台北市士林區華崗

路 55號）。

３、報名資格：凡中華民國國民年滿15足歲，持有身心障

礙手冊並於分級中心取得分級證者均可組隊報名參

加，報名時球員不得重複報名，重複報名者須於抽籤

會議(114年4月25日)前決定球員歸屬。

４、報名方式與截止日期：一律採用網路報名，自即日起

至114年4月13日截止。

５、報名網址：https://www.beclass.com

/rid=294fed167dcd4d827a78

三、本案聯絡資訊：中華帕拉林匹克總會 (臺北市朱崙街20號1

樓) 聯絡人：王珮玲小姐、陳廷小姐，電話：(02)

87711450、87711502。

四、本案實施計畫，請逕自本府體育局網站（https://www.

dst.tyc g.gov.tw/）-最新消息區查閱。

正本：桃園市政府教育局、桃園市政府社會局、桃園市身心障礙聯盟、桃園市各身心障
礙福利團體、桃園市各身心障礙福利機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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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本：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科(組)長、主任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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